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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工作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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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工作问答
 

一、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申报工作中常见问题解答

1.问：职称工作相关信息在哪里可以查询？

答：江苏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职称工作相关信息发布渠道为“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管理服务

平台”。申报人可登陆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www.jscin.gov.cn）“信息系统”栏目进入，

或登录江苏建设人才网（http://www.jschr.gov.cn）“职称评审”栏目进入平台查阅相关信息。

2.问：哪些申报人员需要在“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管理服务平台”进行申报？

答：（1）全省申报建设工程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建筑师、研究员级高级城市

规划师）的申报人员；

（2）徐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泰州市、宿迁市申报建设工程

高级工程师（高级建筑师、高级城市规划师）的申报人员；

（3）省部属单位、有关院校以及民营无主管单位，须申报建设工程研究员级、高级、中级、

初级职称的申报人员；

各市（县、区）初、中级职称申报人员请到所在市职称管理部门申报职称。

3.问：申报材料如何准备？

答：有关申报人所提供的具体材料和要求、材料的整理以及资格条件中有关的词（语）或概

念的特定解释等，请查阅《江苏省建设工程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

〔2010〕9号）文中“江苏省建设工程资格条件附录”（文件详情见“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管理

服务平台”政策规范栏目），每年报送材料通知亦有相关的要求。

4.问：本专业工作年限及职称工作年限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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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本专业工作年限是指从毕业后参加本专业工作年度开始，至申报年度前一年年底为止。

后续学历获得者，可从申报者参加本专业工作后起算，但必须将全脱产学习时间减除。

职称工作年限是指从取得最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通过之日起至申报前一年年底止。

5.问：论文方面有什么要求？

答：论文要求在公开出版发行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业研究性学术文章，内容一般包括

摘要、关键词、材料与方法、结果、论证、参考文献等六方面。论文需具有“三性”（即科学

性、先进性、实用性）。全文一般不少于2000字。期刊须有ISSN（国际标准刊号）或CN（国内

统一刊号）刊号。论文截止日期为申报前一年年底刊登出版。

6.问：关于职称计算机及职称外语的要求是什么？

答：职称计算机成绩不分等级、长期有效。职称评审中计算机应用能力应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1）计算机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学位（职称计算机免考）；（2）取得江苏省专业技术

人员信息化素质培训考核合格证，或取得国家、省统一组织的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核）规

定科目的合格证；（3）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成绩合格。

职称外语不作要求。

7.问：每年职称申报材料一般在什么时间？

答：高级和研究员级每年申报时间一般在6、7月份，各省辖市申报人员具体报送材料截止时

间和要求请与相应省辖市住建局（委）联系。初、中级每年申报时间一般在上半年发布通知，请

申报人员及时关注“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管理服务平台”发布的相关信息，以信息发布时间为

准。

8.问：申报材料报送方式和手续是什么？

答：目前，江苏省建设工程初、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采用纸质和网上并行的申报方

式。各省辖市申报高级和研究员级的人员须经各省辖市建设行业职称（人事）部门初审后集中上

报省建设工程职称办；省直各单位以及省部属院校由单位人事职称部门审核后，经主管部门盖章

并出具评审委托函报省建设工程职称办；民营企业以及无主管单位由本单位职称人事部门审核

后，出具评审委托函集中报省建设工程职称办；档案材料在人才市场的，由人才市场出具评审委

托函，直接报送省建设工程职称办。

9.问：答辩有什么要求？

答：答辩是评委对申报人员能力、业绩进一步考核的一种方式，凡应答辩而未参加答辩的人

员一律视为当年放弃评审。

10.问：评审结果如何查询？

答：一般在职称评审会议结束后10天左右，评审通过人员将在“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管理服

务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0天，期间接受社会监督。申报人员可在此期间进行查询个人申

报情况。公示期结束后无疑义的，将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履行报批手续。

11.问：职称证书遗失后如何补办？需提供哪些材料？



答：（1）高级和研究员级证书遗失的办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省辖市人事部门负责办理

本辖区内的证书遗失补办。省直单位、省（部）属院校等在省建设工程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人

员证书遗失，由个人直接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办理，办理时提供如下资料：①持证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②刊登证书遗失启示报纸原件（需全省发行类报纸）；③职称证书复印

件或批准通过的文件复印件；④所在单位出具的遗失证明；⑤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2）中级证书遗失办理：在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人员，由省建设

工程职称办每年集中办理一次。申请补办人员于每年8月1日－9月1日期间将填写好的《江苏省建

设工程（中级）职称证书遗失补办申请表》（见附件）及申请表中所列相应材料，交至省建设工

程职称办（地址：南京市草场门大街88号江苏建设大厦2814室）。

12.问：职称证书如何领取？

答：评审通过人员在各申报地领取职称证书，省直各大单位集中申报的，由单位集中在省建

设工程职称办领取，联系方式见下表：

职称主管部门 地    址 联系电话

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
南京市广州路183号533室 025-83278186

无锡市建设局
无锡市太湖新城新金匮路1号市民

中心8号楼714室
0510-81822761

徐州市城乡建设局
徐州市新城区镜泊路建设大厦156

室
0516-66998557

常州市城乡建设局 常州市行政中心2号楼A座105室 0519-85682071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苏州市锦帆路239号 0512-65115952

南通市城乡建设局职

称办

南通市政务中心主楼2224室（工

农南路150号）
0513-59000341

连云港市城乡建设局
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凤凰大

道1号港城新世界3号楼
0518-85802240

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淮安市北京北路112号1302室 0517-83661569

盐城市城乡建设局 盐城市亭湖区解放南路150号 0515-88420001

扬州市城乡建设局 扬州市文昌中路411号 0514-87329512

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镇江市正东路33号 0511-85581829

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泰州市海陵南路308号 0523-86882682



宿迁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宿迁市洪泽湖路140号商务建设大

厦1506室
0527-84387295

江苏省建设工程系列

职称办

南京市草场门大街88号江苏建设

大厦2814室
025-51868946

13.问：对申报资料弄虚作假等失信人员如何处理？

答：申报人应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并负责。从2014年起，评审前申报资料有关内容

将在服务平台上对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评审时，评委对资料的真实性也会进行认定。如出现

伪造学历、资历，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者，将通报本单位，同时将个人失信行为列入社会诚

信体系网络数据库，并根据《江苏省建设工程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中第三条要

求，在规定年限上作延迟4年以上处理。

二、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申报系统常见问题解答

1.问：职称申报系统在预防虚假材料上有哪些功能？

答：职称申报系统对学历、历次申报资料、论文等方面将进行永久保存，同时，申报系统开

发了对业绩纵、横向对比、相似度警示等功能，为甄别材料真伪提供了技术支撑。此外，在评审

前将对个人申报材料有关内容，通过“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管理服务平台”对外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

2.问：密码忘记怎么办？

答：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邮箱和手机）找回密码,具体请看申报人操作手册 2.2.3节找回密码

功能。

3.问：为何我登录系统点击“我要申报”提示“职称申报尚未开始或您已有申报记录”？

答：每年初级、中级、高级职称申报都有一个网上申报期（详见“通知公告”栏中每年申报

信息，如：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结束），申报人只能在每个申报期内填写一份申报材

料,如果您之前填写过,请在左侧菜单【我的申报】—【当前申报信息】，拟进入审查阶段右侧点击

图标继续进行申报填写。

4.问：注册账号时提示输入移动号码，但是我没有移动号码，输入其他手机号码行吗？

答：系统提示输入移动手机号码，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相关服务，如果没有移动手机号码，输

入其他的手机号码也是可以的。

5.问：去年提交的学历信息，今年申报时为何不可修改了？

答：学历信息每次申报只能累加。所以历次申报中使用的学历信息也会在本次申报中自动留

存（如果学历造假将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如果确实要求修改有过申报记录的学历信息，必须通

过“申请修改学历”功能提出申请作出说明，等管理人员审核通过后方可修改。

6.问：申报材料过程中，如何正确填写最高学历？

答：建设工程职称评审认定的最高学历为“工程类的最高学历”，如果你本科为工程类学

历，而研究生为非工程类学历，则填写“工程类最高学历”时只能填写本科。



7.问：填写工作总结时有字数限制，如字数超限怎么办？

答：由于申报材料最终需要装订存档，格式必须统一，所以材料会有字数限制，因此需要申

报人员重新对工作总结进行提炼、概括、修改，以便符合字数要求。字数限制包括标点，空格以

及换行。

8.问：为什么申报人照片更换后,显示不出来?

答：更换照片：在基本信息页面，点击【选择文件】，重新选好照片，点【保存】即可。如

果没有显示出新照片，请清除浏览器缓存(清除方法以IE8浏览器为例:点击浏览器右上方【工具】

—【Internet选项】，弹出框中点击“浏览历史记录”中的【删除】，再点击一次【删除】，等

待删除，点击确定)。清除浏览器缓存后，刷新界面即可看到新照片。   

9.问：为什么上传附件没有反应?

答：首先，您是否按照申报人操作手册上的步骤进行操作，先点击【浏览】选择好文件，再

点击左下方【上传附件】按钮。其次，检查您的网络环境是否畅通(建议在网速较快的环境下操

作)。再次，检查您的文件是否过大(这种情况请耐心等待上传)，建议申报人在不影响图片清晰度

的情况下将扫描件分辨率调低，这样上传速度会相对提升。

10.问：为什么申报人上传的附件无法浏览？

答：系统只对jpg格式的文件支持在线浏览,其他格式需要插件的支持,所以无法在线浏览的文

件需要点击附件的<文件名称>下载后浏览。

11.问：为什么打印出来的内容格式与原文显示格式不一样?

答：申报人在最后“提交”之前一定要打印预览,确保格式没有问题再提交。

    （1）若打印预览的版面格式没有问题，请检查内容，确保没有问题后再提交申报材料。

    （2）若打印预览的格式存在问题，请下载系统（XP系统）推荐的IE8浏览器，然后对有格

式问题的内容重新编辑并保存。

12.问：填完申报材料后直接提交了，再想修改怎么办？

答：申报材料提交审核后是没有办法再修改的，所以请在提交审核前认真检查你所提供的材

料。若确实要修改，请联系所在地职称管理机构的预审员(一般为地市的住建局工作人员)。

13.问：网上提交了申报材料后还需要做什么？

答：（1）打印纸质材料：申报材料提交以后，需通过同系统的材料打印功能，导出申报材料

的电子文档，并按各个文档的打印格式要求打印出纸质文档。电子文档都带有防伪水印不能修

改。(导出的只有申报表,简介表与空的材料目录)

（2）及时查看评审状态：申报材料提交后，可能因为材料某些方面不符合要求被退回重新修

改，所以要多加留意。

（3）查看评审结果：评审结束后，评审结果会在网站首页公示栏中进行公示，请及时关注。

14.问：职称申报书面材料应如何装订？



答：职称申报材料共分为三个分册，其中第二、第三分册需按目录顺序装订成册，封面需有

目录和页码。装订要求：

第一分册材料：（1）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用A3纸双面打印，对折后用骑马订方式进

行装订（一式三份）；（2）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一式一份）；以上须加盖单位（人事

部门）印章。

第二分册材料装订顺序：（1）学历、学位证书；（2）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3）现专业

技术资格聘书；（4）职称计算机合格证书；（5）年度考核表；（6）有关继续教育方面的材料。

第三分册材料装订顺序：（1）专业技术工作总结、业务成绩材料（2）获奖证书、专利证

书、鉴定书等相关材料（3）论文、论著、专项研究报告等。

将导出的材料目录页贴在档案袋上，并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印章。

15.问：网上申报遇到问题怎么办？

答：申报时请认真阅读《操作指南》，如果遇到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请加入网站右下角的

QQ群咨询或拨打电话：（025）83379627(系统故障问题)、51868946(业务问题)。
附件：
江苏省建设工程职称证书遗失补办申请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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